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說明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說明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說明 

 



關於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給予補救教學及補考說明 1140115 

 
依教育局公告 202666、教育局公告 219494辦理，敬請任課教師務必確實配合辦理。 

I. 補救教學： 

公告內文--請學校確實於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落實學生評量結果檢核，及時規劃補救作為。 

A. 請老師預先檢核學期成績可能不及格學生科目。 

B. 記錄於輔導記錄補救教學日期、時間、方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若為科任老師，則請提

供給級任老師供輔導記錄上記載（每個未達丙等科目的學生至少一筆補救教學記錄） 

II. 補考： 

公告內文--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前一學期學習領域未達丙等以上學生之補考，並於

成績系統完成補考成績登錄。 

A. 補考後登錄方式:按”期末作業”-“成績上傳…”，跳出視窗可看到有哪些學生成績未達 60 

 

 

 

 

 

 

 

 

 

 

 

 

 

 

 

 

 

 

 

 

 

 

 

 

 

 

B. 補考方式由任課老師自訂(多元評量、筆試、試卷等等)； 

鐘點老師請於 1/17前補考完畢。 

C. 若超過 1/20，無法上傳成績，請告知註冊組協助處理。 

D. 建議於成績單列印前完成補救教學並確認登錄成績，可於評語處加註說明。 

(如:國語、數學為補救教學後補考成績)。 

http://bulletin.tn.edu.tw/ViewDetail.aspx?bid=202666


 

 

 










































































































































